附件1

2021年珠海市工业企业培育“十百千计划”重点项目建设贷款贴息项目入库申报指南

一、申报对象
纳入《2020年度珠海市“十百千计划”培育清单》中“百亿级龙头企业”和“十亿级骨干企业”的企业。

二、申报条件

（一）企业生产经营状况正常，无重大违法违规和重大失信记录；

（二）2017年以来，企业在珠海投资建设重点支柱产业、战略性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方向的重大项目（具体包括新一代信息技术、高端装备制造、绿色低碳、生物医药、数字经济、新材料、海洋经济等产业领域）；
（三）企业投资建设的重大项目总投资1亿元以上，有固定资产投资，项目建设期内有项目贷款（指银行机构、非银行金融机构等）；
（四）企业投资建设的重大项目已纳入工业投资项目库统计；
（五）项目未享受过各级财政对工业投资项目奖补或贴息资金支持。

三、申报材料

符合申报条件的企业在珠海市财政局专项资金申报和管理平台网上填写《珠海市工业企业培育“十百千计划”重点项目建设贷款贴息项目申请表》并上传以下所涉及的相关文件材料：

1.统一社会信用代码证复印件；（加盖企业公章）
2.法定代表人身份证复印件；
3.企业与银行签署的借款合同（发行企业债的提供省级金融监管部门的审批文件、招募书、发行文件等相关材料）复印件；（加盖公司公章）
4.借款借据和支付贷款利息凭证复印件；（加盖企业公章）；
5.项目已投入固定资产投资数额证明复印件；（加盖企业公章）

6.由发改、工信等部门出具所申报的项目备案、核准或审批文件复印件；（加盖企业公章）
7.项目若有新增建设用地,由环保部门出具与所申报项目相关的环保文件复印件；（加盖企业公章）
8.项目若有新增建设用地,由国土部门出具与所申报项目相关的国土资源文件复印件；（加盖企业公章）
9.项目若有新增建设用地,由规划部门出具与所申报项目相关的规划选址文件复印件；（加盖企业公章）
10.申报单位上年度财务报表审计报告以及项目专题审计报告(含固定资产审计内容)复印件；（加盖企业公章）
11.市工信局公职人员廉洁从政相关规定告知企业书；（加盖企业公章）
12.申报单位信用承诺书；（加盖企业公章和法定代表人签章）

13.专项资金申请报告。（需说明申请贷款贴息的具体起止时间，加盖企业公章）
四、申报程序

1.网上注册。企业登录珠海市财政局专项资金申报和管理平台，网址：http://202.105.183.150，按指引填写企业基本信息，新用户需注册，注册成功的企业账号为企业的组织机构代码的18位数。已注册的用户需按平台要求更新企业有关数据方可申报。

2.生成申报人用户。企业注册的用户（企业管理员）可直接申报项目，也可通过生成项目申报人用户填报。申报人填写具体项目申报资料后，提交至企业管理员，经审核无误后，方可提交。

3.项目申报。项目申报人登录系统，进行网上申报。请扫描图片上传申报材料，扫描图片须清晰完整。

4.网上预审。我局对项目进行预审，企业须自行登录查询预审结果，预审不合格的项目可在预审期限内修改补充资料后重新提交。网上预审期限与提交书面资料的期限一致。

5.提交书面资料。网上预审合格后，企业从网上申报系统下载打印《珠海市工业企业培育“十百千计划”重点项目建设贷款贴息项目申请表》及通知要求的所有资料，申报材料按顺序依次编排并A4纸张双面打印，企业须将申报材料建立封面、目录并按顺序统一装订成册，一式两份，按时报送到市中小企业服务中心（珠海市香洲区康宁路66号2楼209室），逾期不候。

（联系人：杨国安，联系电话：225018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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